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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农业机械化分技术委员会（SAC/TC201/SC2）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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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收获机  作业质量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蒜收获机的作业质量要求、检测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大蒜收获机的作业质量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262  农业机械试验条件  测定方法的一般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大蒜挖掘机 garlic digger 

把大蒜挖掘松动或者挖出后铺放于地表的机器，分为松土型和铺放型。 

3.2  

大蒜联合收获机 garlic combine harvester 

一次性完成大蒜的挖掘、切茎、分离、输送、收集等作业过程的机器。 

3.3  

漏挖大蒜 no-digging garlic 

没有挖掘松动的大蒜。 

3.4  

明蒜 clear-sighted garlic 

挖掘后铺放于地表或蒜头未被土壤全部掩埋的大蒜。 

3.5  

伤蒜 damaged garlic 

机械收获作业造成蒜瓣损伤的大蒜。 

3.6  

损失大蒜 lost garlic 

联合收获机作业后遗留在地表和土壤中的大蒜。 

3.7  

杂质 impurities 

联合收获机收集箱（袋）中蒜头以外的杂物。 

3.8  

切茎合格蒜头 qualified garlic with appropriate stem length 

切茎后蒜茎长度不大于6cm的蒜头。 

3.9  

切须合格蒜头 qualified garlic with appropriate root length 

切须后残留须根85%以上长度不大于1cm的蒜头。 

4 作业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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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作业条件 

大蒜成熟，土壤含水率适收，地块平整。 

4.2 作业质量要求 

在本文件 4.1规定的作业条件下，大蒜收获机的作业质量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作业质量 

序号 检测项目名称 单位 

质量指标要求 
检测方法对应

的条款号 大蒜联合收获机 
松土型大蒜

挖掘机 

铺放型大蒜

挖掘机 

1 漏挖率 / — ≤2% — 5.2.1 

2 明蒜率 / — — ≥96% 5.2.2 

3 含杂率 / ≤10% — — 5.2.3 

4 伤蒜率 / ≤2% 5.2.4 

5 损失率 / ≤4% — — 5.2.5 

6 蒜头切茎合格率
a
 / ≥85% — ≥85% 5.2.6 

7 蒜头切须合格率
b
 / ≥80% — — 5.2.7 

8 作业后地表状况 / 
无明显大蒜拖堆现象，带切茎功能的大蒜收获

机茎秆离田或成条铺放（堆放） 
5.2.8 

注：
a
适用于带切茎功能的大蒜收获机；

b
适用于带切须功能的大蒜联合收获机。 

5 检测方法 

5.1 取样点位确定 

在已作业完成的地块中，随机选取长不少于50m、宽不少于10个作业幅宽的一处四方形（非四方形

近似四方形对待，宽度不足的以实际宽度为准）地块作为试验区，按GB/T 5262的规定，在试验区内找

到两条对角线，两条对角线的交点作为一个取样点位，在两条对角线上，距四个顶点距离约为对角线长

的四分之一处分别取点作为取样点位，共5个取样点位进行取样或测量。 

5.2 作业质量检测 

5.2.1 漏挖率 

在按 5.1 确定的 5 个取样点位，沿收获方向选取长度为 5m、宽度为 2 个作业幅宽的区域作为 1 个

测区，总计 5个测区。检查并记录每个测区内的大蒜总株数及漏挖大蒜株数，按公式（1）计算漏挖率，

取 5 个测区平均值： 

                        100%a
a

b

N
T

N
=                                (1) 

式中  Ta—漏挖率； 

Na—测区内漏挖大蒜株数，单位为株； 

Nb—测区内大蒜总株数，单位为株。 

5.2.2 明蒜率 

在按 5.1 确定的 5 个取样点位，沿收获方向选取长度为 5m、宽度为 1 个作业幅宽的区域作为 1 个

测区，总计 5个测区。检查并记录每个测区内的明蒜株数，然后挖出埋蒜和漏挖大蒜并记录株数，计算

得出测区内的大蒜总株数，按公式（2）计算明蒜率，取 5个测区平均值： 

                        100%m
m

b

N
T

N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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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m—明蒜率； 

Nm—测区内明蒜株数，单位为株。 

5.2.3 含杂率 

适用于大蒜联合收获机。在已收集的大蒜中，随机抽取每袋（箱）质量不低于 10kg的 2 袋（箱）

大蒜，称其总质量，将大蒜去除泥土，收集杂质后称其质量。按公式（3）计算含杂率，测量 5 次，取

平均值： 

           z 100%z

d

W
T

W
=                                (3) 

式中  Tz—含杂率； 

Wz—收集袋（箱）中的杂质质量，单位为千克（kg）。 

Wd—收集袋（箱）中的大蒜和杂质总质量，单位为千克（kg）。 

5.2.4 伤蒜率 

对于大蒜挖掘机，在测定漏挖率或明蒜率的同时，检查并记录每个测区内的所有伤蒜株数。按公式

（4）计算伤蒜率，取 5个测区平均值： 

s 100%s

b

N
T

N
=                              (4) 

式中  Ts—伤蒜率； 

Ns—测区内伤蒜株数，单位为株。 

对于大蒜联合收获机，在测定含杂率的同时，检查并记录收集袋（箱）中的大蒜总株数和伤蒜株数。

按公式（5）计算伤蒜率，测量 5 次，取平均值： 

                        100%sl
s

L

N
T

N
=                               (5) 

式中  Nsl—收集袋（箱）中的伤蒜数量，单位为株； 

NL—收集袋（箱）中的大蒜总数量，单位为株。 

5.2.5 损失率 

适用于大蒜联合收获机。在按 5.1 确定的 5 个取样点位，沿收获方向选取长度为 5m、宽度为 2 个

作业幅宽的区域作为 1个测区，总计 5个测区。检查并记录每个测区内的损失大蒜株数。根据当地农艺

种植要求的每亩大蒜理论总株数，按公式（6）计算损失率，取 5个测区平均值： 

                     666.7 100%
10

o
o

n

N
T

BN
=                      (6) 

式中  To—损失率； 

No—测区内的损失大蒜株数，单位为株； 

B—收获机的作业幅宽，单位为 m； 

Nn—当地农艺要求的每亩大蒜种植总株数，单位为株。 

5.2.6 蒜头切茎合格率 

适用于大蒜联合收获机和带切茎功能的大蒜挖掘机。 

对于大蒜联合收获机，在测定含杂率的同时，记录其中的切茎合格蒜头数量。按公式（7）计算蒜

头切茎合格率,测量 5 次，取平均值： 

                         100%
j

j

L

N
T

N
=                                    (7) 

式中  Tj—蒜头切茎合格率； 



NY/TXXX—XXXX 

4 

Nj—收集袋（箱）中的切茎合格蒜头数量，单位为个。 

对于带切茎功能的挖掘机，在测定明蒜率的同时,记录测区内的切茎合格蒜头数量。按公式（8）计

算蒜头切茎合格率，取 5个测区平均值： 

                         100%
q

j

b

N
T

N
=                                    (8) 

式中  Nq—测区内的切茎合格蒜头数量，单位为个。 

5.2.7 蒜头切须合格率 

适用于带切须功能的大蒜联合收获机。在测定含杂率的同时，记录其中的切须合格蒜头数量。按公

式（9）计算蒜头切须合格率,测量 5 次，取平均值： 

                         100%x
x

L

N
T

N
=                                    (9) 

式中  Tx—蒜头切须合格率； 

Nx—收集袋（箱）中的切须合格蒜头数量，单位为个。 

5.2.8 作业后地表状况 

目测，收获后地表无明显大蒜拖堆现象，带切茎功能的大蒜收获机茎秆离田或成条铺放（堆放）。 

6 检验规则 

6.1 作业质量考核项目 

作业质量考核指标分类及考核项目见表2。 

表 2 作业质量指标分类 

分类 序号 检测项目名称 大蒜联合收获机 
大蒜挖掘机 

松土型 铺放型 

A 

1 漏挖率 — √ — 

2 明蒜率 — — √ 

3 损失率 √ — — 

4 伤蒜率 √ √ √ 

B 

1 含杂率 √ — — 

2 蒜头切茎合格率
a
 √ — √ 

3 蒜头切须合格率
b
 √ — — 

4 作业后地表状况 √ √ √ 

注1：表中“√”为考核项；“—”为不考核项。 

注2：
a
适用于带切茎功能的大蒜收获机；

b
适用于带切须功能的大蒜联合收获机。 

6.2 判定规则 

作业质量A类检测项目均合格，且B类检测项目的不合格数≤1时，判定大蒜收获机作业质量为合格，

否则为不合格。 

 


